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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69    证券简称：华侨城A    公告编号：2026-31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通知
于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以书面、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6年6月4日（星期
四）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出席会议董事应到4人，实到4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具体情况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

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情况详见同日披露的《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

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议案》
具体情况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通知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000069    证券简称：华侨城A    公告编号：2026-32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6月4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
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继续聘请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为公司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聘期一
年。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情况说明
鉴于立信2025年执业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勤勉尽职，公允独立地发表审计

意见，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的职责，从专业角度维护了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结合公
司实际情况、未来的业务发展和审计需要，经公司慎重调查和考虑，拟继续聘请立信为
公司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承担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及内控审计工作，聘期一年。本次
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并提请股东会审议及授权公司经营管理
层根据公司年度审计业务量及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确定其年度审计费用。

二、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立信由我国会计泰斗潘序伦博士于1927年在上海创建，1986年复办，2010年成为

全国首家完成改制的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首席合伙人
为朱建弟先生。立信是国际会计网络 BDO 的成员所，长期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新证券
法实施前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具有 H 股审计资格，并已向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
督委员会（PCAOB）注册登记。截至2025年末，立信拥有合伙人300名、注册会计师2,523
名、从业人员总数9,933名，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 802名。

立信2025年业务收入50.62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39.05亿元，证券业务收入17.48
亿元。

2025年度立信为770家上市公司提供年报审计服务，审计收费9.16亿元，同行业上
市公司审计客户12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截至2025年末，立信已提取职业风险基金1.71亿元，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

为7.7亿元，相关职业保险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近三年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投资者以龙力生物虚假陈述为由在济南中院对龙力生物、华英证券、立信等提起

民事诉讼，立信受到行政处罚。一审法院判决立信承担30%的比例连带责任，立信依法
提起上诉，目前案件尚在二审审理中。

投资者以保千里虚假陈述为由在深圳中院对保千里、立信等提起诉讼，立信仅受
到监管措施，但未受到行政处罚。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立信承担15%的补充或比例连带
责任。

投资者以德威新材存在虚假陈述为由在南京中院对德威新材、周建明、陆仁芳、立
信等提起诉讼，立信受到行政处罚，部分案件尚在一审中，部分案件人民法院二审判决
立信承担15%的比例连带责任。

投资者以日海智能存在虚假陈述为由在深圳中院对日海智能、立信等提起诉讼，
立信受到了行政处罚。一审法院判决立信承担30%的比例责任，目前案件尚在二审审
理中。

树业环保证券虚假陈述系列案件：投资者以树业环保存在虚假陈述为由在汕头中
院对树业环保、立信等提起诉讼，立信受到行政处罚，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立信承担10%
的比例连带责任，目前正在二审审理中。

3.诚信记录。
立信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7次、监督管理措施42次、自律

监管措施6次和纪律处分3次，涉及从业人员151名。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 姓名
注册会计师执业
时间

开始从事上市公
司审计时间

开始在本所执业
时间

开始为本公司提供
审计服务时间

项目合伙人 李  振 2003年 2007年 2019年 2025年

签字注册会计师 李恩丽 2023年 2024年 2023年 2025年

质量控制复核人 冯海龙 2020年 2018年 2022年 2026年

（1）项目合伙人近三年从业情况：
姓名：李振

时间 上市公司名称 职务

2022年 北方长龙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22年-2023年 中建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23年-2025年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25年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22年-2023年 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控制复核人

2022年 北方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控制复核人

2022年-2023年 河南硅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控制复核人

（2）签字注册会计师近三年从业情况：
姓名：李恩丽

时间 上市公司名称 职务

2024年 北京京客隆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注册会计师

2025年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注册会计师

（3）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从业情况：
姓名：冯海龙
项目质量复核人为冯海龙先生，现为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2018年起专职就

职于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业务，2020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近三年未签
署或复核境内上市公司年报或内控审计报告。

2、项目组成员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和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

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上述人员近三年未受到刑事处罚；未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

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未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
施、纪律处分。

3.审计收费
根据本公司的业务规模、所处行业和会计处理复杂程度等多方面因素，并根据本

公司年报审计需配备的审计人员情况和投入的工作量以及事务所的收费标准确定最
终的审计收费。

三、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于2026年6月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

年度第四次会议，审议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对立信的独立性、专业能
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等方面进行审查，认为立信具备为公司服务的资质要求，能够胜任
审计工作，同意继续聘请立信为2026年度的审计服务机构，同意将该事项提交第九届
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

（二）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于2026年6月4日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继续聘请立信为本公司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承担年度审计
工作。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并提请股东会审议及授权公
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公司年度审计业务量及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确定其年度审计费用。

（三）生效日期
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生效。
四、备查文件

（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纪要；
（三）立信营业执业证照，主要负责人和监管业务联系人信息和联系方式，拟负责

具体审计业务的签字注册会计师身份证件、执业证照和联系方式。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000069    证券简称：华侨城A    公告编号：2026-33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度股东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届次：2025年度股东会
（二）召集人：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4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

度股东会的议案》。
（三）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所履行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四）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15：0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星

期一）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星期

一）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如果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六）股权登记日：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
（七）出席对象：
1、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海景嘉途酒店3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见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 √

2.00 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案 √

4.00 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提案 √

5.00
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2026-2027年度拟向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申
请借款的提案

√

6.00 关于公司2026-2027年度拟申请银行等金融机构综合融资授信额度的提案 √

7.00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6-2027年度拟对控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提案 √

8.00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6-2027年度拟对控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
提案

√

9.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

10.00
关于制定《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
提案

√

其中，提案4.00、5.00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应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会上做《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具体内容见2026年3月31日、6月6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及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
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凭股东账户卡、法人代表证明书、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

照复印件和本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
及出席人身份证登记。

个人股东凭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
有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登记。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电子邮件登记。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到会场办理

登记手续。
（二）登记时间：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至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9:00-12:00,14:

00-18:00（非工作时间除外）。
（三）登记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大厦31楼。
（四）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员：刘兴燕
联系电话：0755-26909069
传真号码：0755-26600936
电子信箱：000069IR@chinaoct.com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及代理人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除现场投票外，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六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深市挂牌投票代码：360069 投票简称：侨城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

见。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4、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6月29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13：00—

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9:15至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

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
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
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理本单位（本人）出席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度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委托人账户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持股性质：
受托人签名： 证件名称：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委托人表决指示（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上划"√"）：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 √

2.00 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案 √

4.00 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提案 √

5.00
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2026-2027年度拟向华侨
城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申请借款的提案

√

6.00
关于公司2026-2027年度拟申请银行等金融机
构综合融资授信额度的提案

√

7.00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6-2027年度拟对控
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提案

√

8.00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6-2027年度拟对控
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提案

√

9.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

10.00
关于制定《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提案

√

注：
1、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经委托人签章后均有效。委托人

为个人的应签名；委托人为法人的应盖法人公章；
2、对总议案及非累积投票提案，请在对议案投票选择时在“同意”或“反 对”或“弃

权”空格内填上“√”号。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反对”或“弃权”一种意见，涂改、填
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3、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
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证券代码：002108    证券简称：沧州明珠    公告编号：2026-055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06月05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06月0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6月05

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6月0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六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廖济贞先生
6、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6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66,930,475股，占

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57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14,651,873股，占上市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86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6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2,278,60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1711%。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564名（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56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2,278,60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11%。
（三）公司董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提案1.00《关于公司符合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9,694,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280%；反对6,

310,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99%；弃权925,03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042,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1588%；

反对6,310,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717%；弃权
925,0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7694%。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0《关于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提案2.01 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9,595,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10%；反对6,

160,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90%；弃权1,174,13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943,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9693%；

反对6,160,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848%；弃权1,
174,1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459%。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2 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9,672,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221%；反对6,

084,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81%；弃权1,173,43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020,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1173%；

反对6,084,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381%；弃权1,
173,4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446%。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3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9,626,6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95%；反对6,

128,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01%；弃权1,175,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974,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0290%；

反对6,128,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223%；弃权1,
17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487%。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4 债券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9,589,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994%；反对6,

122,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86%；弃权1,218,23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0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937,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9583%；

反对6,122,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114%；弃权1,
218,2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0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303%。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5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9,625,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92%；反对6,

122,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86%；弃权1,182,53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973,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0268%；

反对6,122,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112%；弃权1,
182,5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62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6 还本付息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9,629,8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104%；反对6,

122,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86%；弃权1,178,03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978,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0352%；

反对6,122,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114%；弃权1,
178,0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534%。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7 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9,596,0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11%；反对6,

131,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11%；弃权1,202,53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944,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9706%；

反对6,131,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292%；弃权1,
202,5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002%。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8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9,620,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78%；反对6,

099,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22%；弃权1,210,83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968,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0172%；

反对6,099,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666%；弃权1,
210,8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161%。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9 赎回或回售条款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9,617,1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69%；反对6,

121,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84%；弃权1,191,561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965,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0109%；

反对6,121,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099%；弃权1,
191,5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793%。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10 担保情况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9,050,1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524%；反对6,

165,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02%；弃权1,715,261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398,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9263%；

反对6,165,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927%；弃权1,
715,2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281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11 偿债保障措施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9,581,6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972%；反对6,

103,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33%；弃权1,245,761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929,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9430%；

反对6,103,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741%；弃权1,
245,7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829%。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12 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9,577,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962%；反对6,

078,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65%；弃权1,274,661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925,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9355%；

反对6,078,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263%；弃权1,
274,6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4382%。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13 承销方式及上市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9,172,2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857%；反对6,

116,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70%；弃权1,641,33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520,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1599%；

反对6,116,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005%；弃权1,
641,3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1396%。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14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9,612,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56%；反对6,

115,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66%；弃权1,202,93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960,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0018%；

反对6,115,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972%；弃权1,
202,9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01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3.00《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9,594,3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07%；反对6,

114,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64%；弃权1,221,63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942,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9673%；

反对6,114,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959%；弃权1,
221,6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368%。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程明明、张晓武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结论意见为：沧州明珠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6月06日

证券代码：600293    证券简称：三峡新材       编号：2026-015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4日、6月5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
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三峡新材，证券代码：600293）股票于

2026年6月4日、6月5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

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在指定

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
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存在其他涉及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
括但不限于与公司相关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
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尚未发现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

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以及涉及热点概念的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在股价异动期间内，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其他重要股东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
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1.近期公司股票交易价格波动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

决策，审慎投资。
2.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披露了《2025年年度报告》，公司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118,

859.51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41.57万元；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披露
了《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5,873.51万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96.89万元。

3.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4日、6月5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20%，但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请投资者重点关注相关风险。

4.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公司董事
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
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
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6月6日

证券代码：600284    证券简称：浦东建设    公告编号：临2026-030

上海浦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重大项目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上海浦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浦东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南汇建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浦东建筑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标多项重大项目，中标金额总计为人民币138,149.10万元，具体

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中标单位 招标单位 项目名称 中标金额

1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

人民政府

2026年航头镇违法用地整治工

程
2,153.71

2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金

山校区维修工程（三期）项目
9,492.60

3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上海士安置业有限公司

三林懿德单元A6-3地块保障性

租赁住房项目
26,603.45

4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浦东

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总工会
祖冲之路2277弄19号楼装修工

程

1,009.87

（其中设计报价17.

50万元，施工报价9

92.37万元，勘察报

价0万元）

5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浦东

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共租

赁住房投资运营有限公

司

535套安置房转保租房代理经

租项目

4,254.69

（其中设计报价48.

80万元，施工报价

4,205.89万元，勘察

报价0万元）

6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上海申迪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南一片区

市政道路二期新建工程1标
7,483.36

7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华东建筑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
张江机器人谷二期公区装修项

目

1,378.75

（其中设计报价45.

53万元，施工报价

1,333.22万元，勘察

报价0万元）

8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工程建设管理

有限公司

城市安全运行能力提升专项架

空线入地和杆箱整治工程(第一

批)

9,243.89

9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卫生财

务资产与工程安全事务

中心

大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迁建工

程
18,950.83

10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上海大众燃气有限公司

2026-2027年度上海大众燃气

有限公司街坊老旧管网改造项

目（200-400万元）打捆招标

3,000.00

（根据中标份额预

估）

11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上海大众燃气有限公司

2026-2027年度上海大众燃气

有限公司街坊老旧管网改造项

目（0-200万元）打捆招标

10,500.00

（根据中标份额预

估）

12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上海商学院

上海商学院奉浦校区整体维修

二期工程
5,838.13

13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长江勘测

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

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镇

人民政府

2025年高桥镇雨污混接整治工

程

2,399.72

（其中设计报价43.

08万元，施工报价

2,356.64万元，勘察

报价0万元）

14
上海浦东路桥（集团）有

限公司

上海市市政工程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

古恩路（S3-北横河、良虹路-康

新公路）新建工程
10,993.90

15

上海浦东路桥（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市市政规划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浦发御湾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规划二路（杨高南路—盛苑路）

新建工程

1,001.56

（其中设计报价14.

43万元，施工报价9

87.13万元，勘察报

价0万元）

16
上海浦东路桥（集团）有

限公司

上海浦东工程建设管理

有限公司

盐大公路（灶泓港南侧-下盐公

路）新建工程
10,339.80

17
上海南汇建工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码头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南码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改造

提升工程
3,738.85

18
上海南汇建工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上海临港新片区金港西

九置业有限公司
金融湾西九租赁用房装修项目 3,253.85

19

上海南汇建工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申辅

建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镇

人民政府
万安养老院修缮二期工程

2,298.56

（其中设计报价39.

00万元，施工报价

2,259.56万元，勘察

报价0万元）

20
上海浦东建筑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

张江机器人谷一期平台3幢国

地中心装修项目
2,820.66

21
上海浦东建筑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 纳贤路800号1、2、6楼装修项目 1,392.92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六日


